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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10 号建议的答复

程其发代表：

您在太湖县第十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支

持我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目前我县农业在产业化发展、品牌宣传建设及加工业发

展方面的情况是：我县是首批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县，是全国商品粮、商品牛和瘦肉

型猪生产基地县，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国家级肉鸡规模化

标准化养殖示范县，全国油茶产业化发展试点县，安徽省茶

叶、油茶、生猪、肉鸡重点县。2019 年共组织 60 余家企业

参加河南、上海、合肥、安庆、怀宁等地的茶博会、绿色食

品展、农交会、年货节等各种展销。我县国贤水产、安茸合



作社、沁香园食品、万秀园、三源、润乐植物油等企业的产

品分别在展销会上斩获金奖。2019 年全县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121 家，主营业务收入 152.2 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 56 家，全市累计占比 7%，省级龙头企业 12 家，市级龙头

企业 47 家，县级龙头企业 200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6 家。新增亿元企业两家，其中安庆立华牧业公司 2019 年

产值突破 5 亿元。有 70 家农业企业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四版”挂牌，有 8 个农产品获“安徽省名牌产品”有 13

家农业企业获得“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有 13 个农产品获

“安庆市名牌产品”，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218 家 567

个产品。“天华谷尖”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太湖六白

猪”、“太湖小黄牛”、“太湖鳙鱼”“小黄花鸡”被认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程其发代表，您提出的“农产品加工营销是农业产业化

经营、延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

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包括用地、减税降费、基础设施、人

才引进、融资支持等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一）加强财政支持。支持符

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申请有关支农资金和项目。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购置仓储烘干设备，可按规定享受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有条件的地方要扩

大补助资金规模。各地要积极支持农产品加工原料基地、公



共设施、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和技术改造。（二）完善税收政

策。选择部分行业，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凭收购发票按规定抵扣增值税。落实农

产品初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实施与农产品加工有关

的国家鼓励类项目中，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所需先进设备，

所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可按规定予以抵扣。（三）强化金融

服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农产品生

产、收购、加工、流通和仓储等各环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业务范围内适当扩大农产品加工担保

业务规模，完善银担合作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产品加工企

业融资增信。积极开展厂房抵押和存单、订单、应收账款质

押等融资业务，创新“信贷+保险”、产业链金融等多种服务

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

积极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险种，鼓励农业担保与农

业产业链加速融合，探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险。（四）

改善投资贸易条件。支持社会资本依照相关规划和规定从事

农产品加工、流通。鼓励引导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开

展对外合作，加大对其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强化在融资和

通关等方面的便利化服务。支持企业申请国际认证、专利、

商标、品牌、标准等，鼓励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收付资金。

（五）落实用地用电政策。将农产品加工用地列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认真落实农产品初加工用地政策，优



先安排园区用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兴办农产品加

工企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要重点支持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发展。落实农产品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

产用电价格的政策，切实保障农产品加工用电。我县为进一

步落实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扶持政策，增量上，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对接上海、北京、江苏等地农业龙头企业，对达成初

步意向企业，力争项目实质性落地；存量上，加大基础创新，

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巩固地方特

色优质畜禽品种保护和开发；抓好生猪稳产保供。按照“规

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十六字方针，严

格落实生猪规模场建设奖补、良种引进、能繁母猪及育肥猪

保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贷款贴息等扶持生猪生产、加

工的各项政策举措。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

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切实保障猪肉供给。坚持补栏增养和

疫病防控相结合，继续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对

中小散养户的防疫服务，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打通环

评、用地、信贷等瓶颈，通过招商引资规划建设一家 3A 级

的标准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推动“运猪”向“运肉”转变。

实施乡镇动物防疫特聘计划。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

区转移，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推进“运猪”向“运肉”

转变。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



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太湖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5 月 12 日

联系人：李中东 联系电话：18009668239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办公室、县政府督查室，

晋熙镇人大代表团。




